
□晚报记者 周宗波 朱鲁滨

当今，越来越多的人喜爱
饲养宠物，但宠物扰民、犬只
伤人等事件时有发生，规范养
宠行为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
点。2026 年 1 月 1 日，新修订
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正式生
效，其中新增的“遛狗必须牵
绳”条款，为养宠行为划定了
明确“红线”。近日，记者随机
采访了市民对这一政策的看
法。走访发现，大部分饲养宠
物犬的市民已养成牵绳遛狗
的习惯，也有少数养犬人未遵
守牵绳规定。市民对这一法
治进步普遍持欢迎态度，认为
该条例的出台，能更高效地纠
正不规范养宠行为，同时加大
了违法成本，倒逼养宠人守
规。
    在随机采访中，市民们也
分享了对新规的认识。市民
张女士表示，虽然自己从未养
过狗，但深知许多人喜爱小动
物，“喜欢归喜欢，为了他人和
自身安全，必须紧紧牵住手里
的绳子”。市民孙先生告诉记
者：“牵绳遛狗肯定更文明，不
过宠物粪便处理确实是管理
难点，尤其是小区里、楼道中
偶尔会出现未清理的粪便，这

需要全民素质共同提升。”宠
物医院张经理则强调：“遛狗
牵绳不仅是对他人负责，避免
惊吓、咬伤他人，更是对自己
的宠物负责。”
    尽管绝大多数市民支持
新规，但对于饲养宠物违规行
为的处置，也表达了不同观
点。有市民表示，遇到违规养
宠行为时，主动劝解的情况较
少，“确实影响个人生活，比如
出门遇上未牵绳的犬只，大家
基本不会主动干预”。孙先生
认为，处罚应考量事件的恶性

程度，“是主观故意、无意为之
还是突发事件，需要明确的判
定依据。严格来说，新规的出
台是好事，这类行为虽主要靠
自觉，但如今纳入法治框架、
明确罚款标准后，随着相关案
例的积累，恶犬伤人等现象应
该会随之减少”。值得关注的
是，尽管人们对宠物的喜爱日
益增长，但遛狗不牵绳引发的
恶性事件，仍需引起全社会高
度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市民
对新规具体条款仍了解不足。

有人仅“大概知道有这么个规
定”，却不清楚处罚标准、举证
流程等细节。这也提示相关
部门应进一步加强普法宣传，
推动法规真正“入脑入心”。
在此，记者为大家梳理了旧版
与新版《治安管理处罚法》中
关于饲养宠物的相关内容：
    旧版《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七十五条规定：饲养动物，
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处警
告；警告后不改正的，或者放
任动物恐吓他人的，处二百元
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驱使

动物伤害他人的，依照本法第
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新版《治安管理处罚法》
则对相关条款进一步细化，第
八十九条明确：饲养动物，干
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处警告；
警告后不改正的，或者放任动
物恐吓他人的，处一千元以下
罚款。违反有关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出售、饲养烈性犬
等危险动物的，处警告；警告
后不改正的，或者致使动物伤
害他人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
者一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
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
留。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
致使动物伤害他人的，处一千
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
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
    调查显示，多数市民支持
新规，认为其有助于提升公共
安全和城市文明水平，但新规
落地仍面临执行难题和市民
意识提升的挑战。遛狗牵绳，
看似微小的举动，实则折射城
市文明的高度。2026 年养宠
新规的成效，取决于每一位市
民的参与。在此呼吁养宠市
民自觉守法、规范养宠，也希
望全体市民积极监督，共建共
享安全、和谐、美好的家园。

新规之下文明养宠
市民：牵好绳是底线，素质是关键

□晚报记者 周宗波 朱鲁滨

晚报讯 1月8日，市民赵女
士将写有“热情为人民服务，真
诚为群众解忧”的锦旗，送到滨
州市城管局公用事业服务中心
环境卫生清运大队，以此感谢
环卫工作人员及时帮她寻回不
慎遗失的贵重物品。
    时间回溯至 1 月 7 日清晨，
焦急万分的赵女士向滨州市城
管局公用事业服务中心紧急求
助，称家人误将装有贵重物品
的包裹投入生活垃圾中，希望
能帮忙寻找。接到求助后，清
运大队队长常咏晨第一时间响
应，迅速联系负责该区域的清
运工作人员张学君、段俊新，并
立即协调片区中转站暂缓相关
垃圾转运，为寻回物品赢得了
宝贵时间。

    抵达垃圾中转站后，张学
君与段俊新不顾现场刺鼻气
味，在堆积如山的垃圾中耐心
细致地翻找。经过近一个小时
的不懈努力，两人成功找到了
赵女士遗失的物品。当赵女士
赶到现场，见到失而复得的物
品时激动不已，连连向工作人
员道谢。
    “丢失贵重物品，失主肯定
着急。帮忙寻找是我们力所能

及的事。”常咏晨的话语朴实而
真挚。据了解，类似的寻物求
助在清运大队的工作中时有发
生，协助市民找回失物已成为
团队的常规工作。
    身着橙衣，肩担责任。环
卫工人们不仅日复一日坚守岗
位，用辛勤汗水守护着城市的
整洁与靓丽，更在群众需要时
挺身而出，以点滴善举诠释着

“平凡岗位上的不平凡”。

锦旗致谢暖人心 环卫担当显温情

□晚报记者 于福枝
  通 讯 员 蒋  琛

晚报讯 不少驾驶人
认为，喝完酒休息一段时
间，感觉酒醒后便可以开
车，这样不会被查出酒驾。
实则不然，“隔餐酒”仍有
可能构成酒后驾驶。
    近日，阳信交警大队
二中队执勤民警在阳信县
商店镇环乡路巡逻时，发
现前方一辆轿车突然熄火
停车。民警察觉异常后，
立即将驾驶人柴某带回中
队接受调查。经呼气式酒
精 检 测 仪 检 测 ，结 果 为
65mg/100ml，柴某属于饮
酒后驾驶机动车。
    经查，柴某被查当晚

并未饮酒，而是中午在家
饮用了两杯白酒。他自认
为过了这么久，酒精已经
代谢完了，便心存侥幸驾
车外出购物，不料半路被
查。
    民 警 进 一 步 核 查 发
现，柴某曾于 2019 年 3 月
19日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被阳信交警查处，此次行
为已构成二次饮酒后驾驶
机动车。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
阳信交警依法对柴某作出
行政拘留五日、罚款 2000
元、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
处罚决定。
    交警提示：人虽醒，酒
犹在！请广大驾驶人警惕

“隔餐酒驾”风险，若无法
确认体内酒精已完全消
解，切勿驾车出行。

“隔餐酒”也违法 二次酒驾受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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